北师港浸大施工安全承诺书
为深入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进一步提高安全施工意识，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施工项目部安全管理。结合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以下简称“北师港浸大”或“学校”）的实际情况，完善学校安全目标管理，切实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来指导工作提高责任心，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保障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国家财产不受损失，【                                 】自愿签订本安全施工承诺书，承诺将严格按照以下内容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和义务。
一、遵守国家和珠海市有关施工安全、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环境安全、治安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遵守学校场地施工、消防、交通、环境、治安和信息等各方面所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同时应做好内部稳定工作，做好安全风险控制预案，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二、对施工安全负责，必须保证施工人员的施工作业安全。需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员工进行安全防范教育，提高自我防范意识，操作前必须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遵守施工现场相关规定，确保个人和他人的安全。应对进入施工作业现场的校内施工人员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购买保险，投保赔偿限额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其保险费由承担。
三、根据国家法规要求需持证上岗的岗位及任何需要特种作业许可的，应保证人员持有相应证书及许可，并留存学校备案。如电焊工必须持证上岗。施工操作人员必须认真执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严格执行焊工安全操作规程。
四、在施工期间应遵守安全施工、防火管理等各类安全操作规程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保证电焊机、电焊机的外壳必须符合要求; 必须接地良好，其电源的装拆应由专职电工进行；防雨、防潮要做好，把线、地线禁止与钢丝绳接触，严禁用钢丝绳或电机设备代替零线；工作结束，应切断电源，将设备收入库中；认真按照高空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施工作业中用水、电、火的运用必须同学校和工程开发单位提前协商，确定使用程序及范围。
五、施工作业过程和外出工地中因工作过失造成的人员伤亡事故，由自行负责事故调查并承担事故责任，学校不负责任何责任，同时还要承担地方政府对学校的事故罚款费用及按《安全生产法》的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给学校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的，应当赔偿学校损失并消除不良影响。
六、对其区域内的所有设施设备、物品负有安全责任，一旦发生丢失或损坏，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由承担。施工过程中人员必须要保护好施工现场各项设施、设备的完好性和成品保护，严禁损坏主体结构、承重柱等，严禁破坏、乱搭、乱拆等现象。如有损坏，将由负责承担一切恢复费用。
七、在施工期间应当接受学校的督促、检查和指导，并积极配合学校上级部门、政府部门对施工现场的勘察和调查。对于查处隐患，必须立即整改。
八、必须做到安全文明施工，严禁抛掷、在架体上嬉戏、打闹，材料应放在指定的地点分类堆放整齐。应给员工配备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并正确使用，佩戴，个人防护用品过期要及时更换。坚持安全定期检查，及时整改和消除作业中安全隐患与不安全因素。
九、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当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提交学校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十、本责任书自承诺单位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有效期至                                工程竣工验收后为止。
十一、其他未尽事宜按现行国家级地方规范、标准执行。
本书一式两份，北师港浸大与承诺单位双方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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